
附件 2： 玉溪师范学院专职辅导员申报高教专业技术职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副教授评审指标参考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一、

思政素养

（5分）

1.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国，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能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结合学生实际开展工作。

（1分）

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国，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能根据高等

教育发展要求结合学生实际开展工作,无重大事故。（1分）

2.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真诚关爱和正确引导学生。（1分）
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真诚关爱和正确引导学生，无重大事故。（1
分）

3.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的举止言行。（1分）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的举止言行,无负面影响。（1分）

4.管理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法治理念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1分）

管理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法治理念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工作无重

大失误。（1分）

5.其他（1分） 廉洁自律。（1分）

二、

职业能力

（20分）

6.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创业指导师、就业指导、

社工等职业资质证书或者省级相关培训合格证书。

(2分)

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创业指导师、就业指导、社工等

职业资质证书或者省级相关培训合格证书，每个证书 1分，该项

最高 2分。（2分）

7.在辅导员演讲、网文、征文等各类单项竞赛中获奖。

(2分)
在辅导员演讲、网文、征文（学生工作相关）等各类单项竞赛中

获奖，以证书为准，省级以上每单项 2分。（2分）

8.主持或参与辅导员精品项目工作任务。(4分) 主持或参与校级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项目 1分，主持或参与省级以

上辅导员精品项目，每单项 2 分，该项最高 4分。（4分）(参与

者分值减半）



9.在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中获三等奖以上。(3分) 参加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获二等奖以上，每次 1分；参加云

南省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获三等奖，每次 1分；二等奖及以上 2
分；该项最高 3分。（3分）

10.获得优秀辅导员或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分) 获校级优秀辅导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每单项 1分；获省

级以上优秀辅导员或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每单项 2分。该项

最高 2分。（2分）

11.评为辅导员“年度人物”或者“最受学生敬佩辅导员”。
(4分)

评为省级以上辅导员“年度人物”（含提名奖）或者“最受学生敬佩

辅导员”，每单项 2分，该项最高 4分。（4分）

12.其他。（3分）
参加省级辅导员职业能力培训，每次学习培训 1分，国家级职业

能力培训每次 2分，最高 3分。（3分）

三、

工作量

（30分）

13.履职辅导员工作满 4年基础上，每担任辅导员工作满

1年加 0.5分，最高 4分。（4分）

履职辅导员工作满 4年基础上，每担任辅导员工作满 1 年加 0.5
分，该项最高 4分。（4分）

14.独立完成一个年级的辅导员工作，或者所负责辅导学

生数量符合教育部师生比规定。（2分）

独立完成一个领域的辅导员工作或所负责辅导学生数量符合教

育部师生比规定（1:200）。（2分）

15. 兼任学院党委副书记或者团委书记、学生党总支（支

部）书记等工作。（2分）

兼任学院党委副书记、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等思想政

治教育专职工作。（2分）

16.完成学校的政治学习、值班等工作任务。（1分） 完成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无通报；按要求履行辅导员值班，参

评当年无请假 1分。（1分）

17.关注学生成长环境,及时做好家校沟通,并有相关记录。

（1分）

关注学生成长环境,及时做好家校沟通,并有相关记录。（1分）

18.深入学生课堂，做好听课记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与任课老师保持联系，及时处理好学生学习问题。(2分)
深入学生课堂、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处理好学

生相关问题。（2分）

19.做好贫困学生帮扶和勤工助学工作；在各类奖助学金、 做好贫困学生帮扶，建立贫困生信息档案 1分；负责勤工助学工



综合评估的评定中无学生投诉。(2分) 作 1分；负责奖助学金评审，无学生投诉 1分；负责学生开展学

生综合评估，无工作失误 1分；该项最高 2分。（2分）

20.按学校要求深入学生宿舍，入住学生园区；定期开展

宿舍走访工作,并且有相关工作记录。（2分）

按学校要求开展学生宿舍文化建设，走访学生宿舍，并有工作记

录。（2分）

21.熟练运用相关政策和理论开展工作，了解学生的思想

动态以及学习生活情况，经常性主动与学生谈心谈话，

做好记录，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建立学生诚信档案。

（2分）

熟练运用相关政策和理论开展工作，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以及学

习生活情况，经常性主动与学生谈心谈话，做好记录，解决大学

生实际问题，建立学生诚信档案，有工作记录。（2分）

22.积极运用“易班”和“中国大学生在线”等开展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建立并及时更新辅导员专属的微信群、公众

号、QQ群等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平台。

（3分）

运用“易班”等新媒体平台，积极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3分）

23. 做好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重学生良好道德

品质和实践能力培养。定期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的“主
题年级会”或“主题班会”。（2分）

做好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重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和实践

能力培养。定期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的主题教育活动、主题班

会。（2分）

24.具有长期丰富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经验，能运用相关

知识进行服务育人体系化设计，结合时政和大学生实际，

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职业规划、创业就业、心理

健康教育等工作。（2分）

具有长期丰富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经验，能运用相关知识进行服

务育人体系化设计，结合时政和大学生实际，做好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职业规划、创业就业、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有工作记

录。（2分）

25. 指导、负责学生党团基层组织建设；严格按照程序和

纪律认真做好党、团员的发展工作；所带学生入党愿望

明显，入党积极分子较多，入党动机纯正。（2分）

指导、负责和参与学生党团基层组织建设；严格按照程序和纪律

认真做好党、团员的发展工作；所带学生入党愿望明显，入党积

极分子较多，入党动机纯正。（2分）

26.其他（3分） 负责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社会实践活动 1分；负责迎新、开学典



礼、新生入学教育 1分；负责毕业生教育、毕业典礼；指导学生

干部开展工作 1分；负责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 1分；负责节假日

等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及信息上报 1分；该项最高 3分。（3分）

四、

工作实绩

（15分）

27.所带学生未出现任何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应急事件处

理得当。（3分）

所带学生未出现任何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应急事件处理得当。（3
分）

28.能够认真完成学校和学院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学校

组织的各项培训活动，按照要求上交工作计划和总结；

对各级各部门的通知和要求能够准确及时的传达给学

生，并督促落实。（2分）

能够认真完成学校和学院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

培训活动，按照要求上交工作计划和总结 1分；对各级各部门的

通知和要求能够准确及时的传达给学生，并督促落实无工作失误

1分。（2分）

29.所辅导学生综合测评成绩优秀率达 10%以上或者就业

率达到学校平均水平及以上。（2分）

所辅导学生综合测评成绩优秀率（85分以上）达 10%以上 1分；

年终就业率达到学校平均水平及以上 1分。（2分）

30.所辅导班级获得校级以上表彰，所辅导学生获得“大学

生年度人物”、“大学生自强之星”等表彰。（2分）

所辅导学生获得校级“十佳大学生”、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年度人

物”、“大学生自强之星”2分。（2分）

31.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外科技创新、社会

实践和体育锻炼等活动，所辅导学生在校级以上竞赛中

获奖。（2分）

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外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和体育

锻炼等活动，所辅导的学生在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和体育锻炼等

活动获省级三等奖奖励，每项奖励 2分。该项最高 2分（2分）

获省级二等奖级以上奖励，参看附加分。

32.其他。（4分） 1.组织好新生迎新、入学教育，形成完善的教育方案，1 分；2.
组织好毕业生教育、毕业典礼等相关活动，形成完善的教育方案，

1分；3.组织好学生文体周等学生活动，1分；4.组织好学生参加

学生工作部开展的各种讲座，1分；最高 4分；（4分）

五、

教学情况

33.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或者专业课、公共课、

基础课等教学任务，每学年在 36学时以上，且无教学事

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或者专业课、公共课、基础课等教

学任务，每学年在 36学时以上，且无教学事故。（1分）



（5分） 故。(1分)

34.在心理健康教育、形势与政策、就业创业指导等与辅

导员工作相关的教学竞赛中获奖，或创立相关专业精品

课程。(1分)

在心理健康教育、形势与政策、就业创业指导等与辅导员工作相

关的教学竞赛中获奖，创立相关专业精品课程。（1分）

35.评为教学名师。（2分） 评为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2分）

36.其他。（1分） 教学评价平均 90分以上。（1分）

六、

科研成果

（15分）

37.承担或参与课题研究。(3分) 参照《玉溪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化考核管理办法》计分，再进行

折算。

38.论文获奖。(3分) 参照《玉溪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化考核管理办法》计分，再进行

折算。

39.发表专业文章。(2分) 参照《玉溪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化考核管理办法》计分，再进行

折算。

40.主编或者参与出版编著、译著、教材、工具书、读本、

参考书籍等。(3分)

参照《玉溪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化考核管理办法》计分，再进行

折算。

41.出版学术专著或者与辅导员工作相关的书籍。（3分） 参照《玉溪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化考核管理办法》计分，再进行

折算。

42.其他。（1分） 社会服务成果。（1分）

参照《玉溪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化考核管理办法》计分，再进行

折算。

七、

综合评价

（10分）

43.辅导员工作受到学生、家长、学校主管部门、院系领

导及同事好评，满意率达 90%以上。（5分）

（注：测评对象含辅导员负责的全体学生，指标包括满

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辅导员工作受到学生、家长、学校主管部门、院系领导及同事好

评，在组织的评价中满意率达 90%以上 5分，每下降 10 个百分

点减 1分，最高减 5分。（5分）

44.辅导员岗位任职年限内，年度考核 1次优秀 1分，最 辅导员岗位任职年限内，年度考核 1次优秀 1分，最高 2分。（2



高 2分。（2分） 分）

45.其他。（3分） 辅导员岗位任职年限内，因工作表现突出受学校公开表扬 1分；

创新学生工作方式，得到学校的认可和表扬。1分；主动承担学

生工作相关的学术、科技、文化沙龙（论坛）等活动 1分。（3分）

同一指标中计分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计分。

备注：1. 本评审指标中涉及到的工作量、工作成绩、教学、科研、获奖情况等指标，均要求在专职辅导员工作职责之内。专职辅导员工作职责参见《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 43 号）。

2. 本评审指标须在满足评审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进行。

3．本评审指标中所有加分项所用的论文和奖项需在辅导员岗位聘任期内获得。


